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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
 
（2007年7月16日贵州省人民政府第5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07年7月26日贵州省人民政府令第102号公布 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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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第一条 为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素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
   

   
 
   第三条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专业技术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专业技术类人员，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从事专业技术和管理的人员。
   

   
 本规定所称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以下简称继续教育）是指对在职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知识和技能的补充、更新、拓宽和提高。
   

   
 
   第四条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人事行政部门负责全省继续教育的规划、指导、协调和监督。
   

   
 市（州、地）人民政府（行署）和县级人民政府人事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继续教育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行业管理部门负责制定本行业继续教育规划和计划，并组织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事行政部门会同行业管理部门制定继续教育的公共科目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五条第五条 继续教育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结合、按需施教、注重实效的原则，以短期培训、业余时间学习和自学为主。对不同专业、层次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分类指导、分层安排。
   

   
 
   第六条第六条 高等院校以及经依法批准设立的各类职业教育机构、成人教育机构、其他从事继续教育的专门培训机构（以下简称继续教育培训机构），可以在其专业范围内从事继续教育活动。
   

   
 继续教育培训机构应当建立师资库，加强教学管理，保证教学质量。
   

   
 
   第七条第七条 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形式：
   

   
 （一）参加继续教育培训机构举办的函授、进修班、研修班、培训班和讲座；
   

   
 （二）到教学、科研、生产单位研修；
   

   
 （三）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学术交流、学术讲座；
   

   
 （四）出国（境）进修、培训、考察；
   

   
 （五）攻读学位或者接受学历教育；
   

   
 （六）接受网络远程教育；
   

   
 （七）其他形式的继续教育。
   

   
 
   第八条第八条 专业技术人员所在单位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制定本单位继续教育计划和管理措施；
   

   
 （二）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安排学习时间，提供必要的学习经费和相应条件；
   

   
 （三）登记、检查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情况。
   

   
 
   第九条第九条 专业技术人员应当遵守所在单位的继续教育安排。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时间为每年72学时，5年内累计不少于360学时；初级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时间为每年32学时，5年内累计不少于160学时。
   

   
 
   第十条第十条 派出国外留学、进修或者在国内脱产接受继续教育连续6个月以上、半脱产学习1年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派出单位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与其签订协议。
   

   
 
   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期间享受与本单位在岗职工同等工资、福利待遇。
   

   
 
   第十二条第十二条 专业技术人员取得的科研成果或者发表的论文、著作等作品可以折算学时。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人事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第十三条第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人事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对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考核、评估、登记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事行政部门应当对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时间、学时、学习形式、学习内容、考核结果等情况进行登记，作为专业技术人员聘任、职务晋升的内容之一。
   

   
 
   第十四条第十四条 继续教育经费由政府、单位和个人多种渠道解决：
   

   
 （一）各级财政每年安排一定资金，用于发展继续教育事业；
   

   
 （二）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设立继续教育专项资金；
   

   
 （三）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应当保证本单位继续教育经费不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
   

   
 （四）个人按照国家和所在单位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费用。
   

   
 鼓励社会组织或者个人通过各种形式支持继续教育事业。
   

   
 
   第十五条第十五条 专业技术人员所在单位的继续教育经费在职工教育经费中列支，实行专款专用，不得截留、侵占、挪用。
   

   
 
   第十六条第十六条 专业技术人员不服从所在单位继续教育安排的，由所在单位给予批评教育；无正当理由不能按期完成学习任务的，应当承担所在单位所支付的部分或者全部学习费用。
   

   
 
   第十七条第十七条 专业技术人员所在单位违反第八条规定的，由有关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十八条第十八条 继续教育培训机构违反规定乱收费，教学质量达不到规定要求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十九条第十九条 从事继续教育行政管理的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条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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